
1.“三支一扶”计划：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示范性项目，包括支教、支农、支医和帮扶乡村振
兴等服务， 服务期为2年。“三支一扶”人员工作生活补贴标准， 参照当地乡镇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
作人员试用期满后的工资收入水平确定。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招募“三支一扶”人员3.44万名， 有条件的地方可
结合基层实际需求和服务期满人员就业情况适当扩大招募规模。

2.“特岗计划”：2.“特岗计划”：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，服务期为３年。“特岗计划”
教师在服务期内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，与当地在职在编教师享受同等待遇，工资性补助标准为中部地区3.88万/年，
西部地区4.18万/年。服务期满、 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即可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。2024年全国计划招聘“特岗计
划”教师3.7万名。

3.“西部计划”：3.“西部计划”：服务内容分为乡村教育、服务乡村建设、健康乡村、基层青年工作、乡村社会治理、卫国戍
边、服务新疆、服务西藏8个专项。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服务期为1—3年，服务协议一年一签。“西部计划”作
为中央举办、地方受益的国家项目，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。2024—2025年度“西部计划”全国项
目实施规模为3万人，鼓励各地参照全国项目要求规范实施“西部计划”地方项目。

一、基层服务项目

5.事业单位招聘优惠。鼓励在项目结束后留在当地就业，参加各基层就业项目相对应的自然减员空岗，全部聘用
服务期满的高校毕业生。

6.考学升学优惠。服务期满后三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初试总分加10分；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；高职 （高专）
学生可免试入读成人本科。

7.国家补偿学费和代偿助学贷款政策。参加各基层就业项目的毕业生，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可享受相应的学费补偿
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。

8.服务期满自主创业政策。8.服务期满自主创业政策。服务期满自主创业的，可享受税收优惠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、小额贷款担保和贴息
等有关政策。

9.其他政策。各基层就业项目服务年限计算工龄。服务期满到企业就业的，按照规定转接社会保险关系。

二、基层服务项目优惠政策

10.“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”：2023年起实施“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”， 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可免
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。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，通过事业单位公开招聘，择优聘用为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、在村
卫生室工作，可按程序给予事业编制保障等政策。

11.城乡社区就业：加快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，引导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向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领域流动。
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出现空缺岗位优先招用高校毕业生，加大从高校毕业生中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力度。

12.鼓励设立地方基层项目：有条件的地方可结合基层治理模式创新，挖掘更多服务乡村振兴、就业创业、社会
保障、社会救助、养老服务、应急管理等就业机会，设立省级基层就业项目，出台地方优惠政策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。

三、其他基层就业项目

16.教育培训政策。各地组织实施的创新创业培训项目等，安排一定比例班次或人次专门面向在基层工作的高校毕
业生。

17.就业补贴政策。支持高校毕业生积极投身城乡社区服务领域创业，按规定落实税费减免、创业补贴、创业担
保贷款等政策。鼓励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免费场地支持。对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服务领域灵
活就业的，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。

四、基层就业优惠政策

4.公务员招录优惠。每年拿出公务员考录计划的一定比例，专门用于定向招录服务期满且考核称职（合格）的服
务基层项目人员。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也可报考其他职位。

13.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。对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县以下基层单位就
业、履行一定服务期限的，按规定给予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（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6000元、研
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0000元）。

14.基层机关招录政策。艰苦边远地区基层机关招录高校毕业生可适当放宽学历、专业等条件，降低开考比例，可
设置一定数量的职位面向具有本市、县户籍或在本市、县长期生活的高校毕业生。

15.职称评审政策。对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或作出重要贡献的基层专业技术人才，可适当放宽申报职称评审的学
历和任职年限要求。有条件的地区可试行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，单设标准、单独评审，取得的
职称限定在基层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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